
《航空飞行营地工作人员规范 第 1 部分：安全管理员》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

意见》（国发【2014】46 号）的印发，激起了体育产业和体育消费

发展的高潮，明确了航空体育“引导和发展航空飞行营地”的发展任

务和方向。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开展航空体育与体验飞行，使航空体育产业

和航空飞行营地项目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为发挥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在航空运动项目健康发展中的协调作

用，进一步推动航空运动项目在国内的发展，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启动

了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本标准的制定，将以标准化的形式主动服务

社会，建立统一的行业管理体系，引导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

二、标准的制定目的和意义

航空飞行营地是指在中国航空运动协会的统一指导、规划下，面

向大众提供因地制宜的航空体育产品和服务而设置的场所，作为航空

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载体，能够满足群众“想飞就飞”的多样化

航空体育消费需求，健全航空体育安全管理体系，调动全社会开展航



空体育项目活动的积极性。

安全是航空体育发展的生命线，我国的大众航空体育消费和航空

飞行营地仍处于发展初期，可以做到规范化、规模化同时具备完善的

安全运行制度的营地十分有限，严重阻碍了航空飞行营地的发展进

程。

本标准主要从营地安全运行角度出发，对航空飞行营地“安全管

理员”这一岗位进行规范，拟构建一套既符合行业安全规范，同时又

可以满足营地发展的安全管理员岗位标准，从而确保航空飞行营地安

全有序运行。

三、标准化对象的概念和特点

航空飞行营地安全管理员一般是指在航空飞行营地内负责运行

安全或飞行安全的工作人员，主要岗位包括安全总监、项目安全员。

安全总监主要指负责航空飞行营地整体运行安全的工作人员。项目安

全员负责航空飞行营地单个项目飞行安全的工作人员。

四、主要工作过程

2020 年 11 月，随着国内航空飞行营地数量逐量增加，中国航空

运动协会为加强对航空飞行营地安全管理，提出航空飞行营地安全管

理员的全新概念，并将其设定为本次标准制定的标准化对象，定制了

工作计划。

2020 年 12 月，成立工作组，协会组织召开线上工作组讨论会，

会上初步确定将安全管理员分为安全总监和项目安全员，安全总监负

责航空飞行营地整体安全，项目安全员负责单个项目的飞行安全。根



据两个岗位的分工不同，分别设定基本要求和职责要求。会下起草组

根据工作组讨论会的意见初步确定并编制了《航空飞行营地工作人员

规范 第一部分：安全管理员》标准框架。

2020 年 12 月-1 月，将标准框架下发至专家组成员，由专家组成

员根据自身多年实践经验补充《航空飞行营地工作人员规范 第一部

分：安全管理员》标准框架内容。

2021 年 2月，起草组根据专家回馈内容总结完善，编制《航空

飞行营地工作人员规范 第一部分：安全管理员》工作组讨论稿。

2021 年 3月，针对工作组讨论稿再次召开工作组讨论会，会上

起草组专家对工作组讨论稿中以下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1）安全员名称

一级安全员与二级安全员为两个独立职务，但标准中容易让人误

会二者存在晋升关系，建议从定义中修改。

（2）安全员资质

一级安全员主要为营地的安全管理，因此是否具备教练员资质不

应该是必备要求，建议修改为具备一定的营地管理能力及经验。

二级安全员中不同项目资质不统一，工作组讨论稿中统一为具备

教练员资质会导致许多项目储备人员缺失，不利于推广，建议根据项

目单独列出资质证书。

2021 年 4月，起草组根据第二次工作组讨论会专家讨论结果修

改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

见。



五、标准名称、范围和主要内容

标准名称：《航空飞行营地工作人员规范 第一部分：安全管理

员》

标准的适用范围：标准适用于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正式命名且向社

会开放的航空飞行营地安全管理员。

标准的主要内容：本标准规定了航空飞行营地安全员基本要求，

职责要求，工作要求，培训、考核、发证及监督与处置要求。

六、编制原则及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

范性”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按

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给出的规则编写。

在编制过程中对航空飞行营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广泛向全社会征

求意见，尽可能使标准内容及指标更加符合实际运用。

（二）编制依据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行营地申请办法》、《航空飞行营地

星级划分与评定》团体标准、航空运动及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等。

七、主要技术要点和关键内容指标说明

本标准主要内容分为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职责要求、工作要

求、培训、考核、发证及监督与处置要求六大部分，同时于附录 A给



出了国家、国家体育总局及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关于航空飞行及安全生

产相关法规、政策、规则、标准目录。

（一）术语和定义

主要参照航空飞行营地内所开展的各项目运行特点，对“安全管

理员”、“安全总监”、“项目安全员”在内的 3个术语进行了阐释。

（二）基本要求

对安全总监、项目安全员两个岗位的从业要求进行了规范。

（三）职责要求

对安全总监、项目安全员两个岗位的岗位职责进行了细分。

（四）工作要求

主要从理论知识、技术与能力及职业道德三个方面规定了安全总

监及项目安全员这两个岗位的所应具备的能力。

（五）培训、考核、发证

安全管理员应定期参加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或协会授权的培训机

构所举办的培训及考核，并在考核通过后由中国航空运动协会统一颁

发合格证书。证书有效期为 3 年，到期前应重新参加复训及审核。

（六）监督与处置

航空飞行营地安全管理员应自觉接受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及相关

主管部门的监督。如发生责任事故，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有权根据事故

轻重及主要责任分布对该航空飞行营地安全管理员资格进行暂停、撤

销等相关处罚。

（七）附录 A



航空运动及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则、标准目录。

八、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意见分歧的处理情况

暂无。

九、本标准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

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内容。

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并与参照采用的相关

标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情况

无。

十三、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